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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辦理情形

通過1,109家

投資1兆5,534億元

創造123,425本國就業

目標達成率104%

目標達成率96%

(108~110年目標值：投資1.5兆元)

(108~110年目標值：12.8萬個本國就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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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

➢ 立體化方案推動歷程及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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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成果-滿足用地需求

➢ 閒置土地推動活化成果

◼ 107年閒置活化達98%，公告閒置土地214.5公頃，活化209.2公頃。

◼ 108年閒置活化達70%，公告閒置土地20.2公頃，活化14.1公頃。

◼ 行政院107年3月同意核定，108年4月同意擴大適用範圍、12月調整能源獎勵項目。

◼ 申請案件數41案，審查通過案件數32件、審查中案件數9件(統計至110年11月30日)。

◼ 可新增樓地板面積(容積獎勵部分)約33,225坪。

➢ 配合台商回台土地需求中南部產業園區開發方案

◼ 依行政院110年7月6日最新核定「配合台商回台土地需求，中南部產業園區開發方案(修正版)」

◼ 第一階段優先開發五大園區，分別設置於雲林縣、嘉義縣、臺南市及高雄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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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減碳排資格

COMMITMENT
TO 

EARTH已有76家廠商投資935億元從事循環經濟(如廢棄物回收再利用)

下階段-減碳排

使用綠電或設置
再生能源設備

採用節能或
低碳排設備

規劃綠建築熱能回收或
循環回收

投資臺灣三大方案



臺商回臺方案3.0

3.0 2.0

受理期限 截至113年12月31日 截至110年12月31日

支付手續費

大企業：
0.5%(前20億元)、
0.3%(20-100億元)、
0.1%(逾100億元)

中小企業：0.7%

大企業：
0.5%(前20億元)、
0.3%(20-100億元)、
0.1%(逾100億元)
中小企業：1.5%

支付期限 3年 5年

經費來源 國發基金 國發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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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方案3.0共同資格刪除「美中貿易戰受衝擊之業者」，增列「配合政府2050淨零碳排政策目標，逐步落實

減碳排之業者」，其餘資格要件同原方案。

➢ 調整優惠措施如下表，其餘優惠同原方案：



根留臺灣及中小企業方案3.0

3.0 2.0

受理期限 截至113年12月31日 截至110年12月31日

支付手續費
大企業：0.5%(前20億元)、0.3%(20-100億元)、0.1%(逾100億元)

中小企業：0.7%

支付期限 3年

經費來源 國發基金 國發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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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方案3.0特定資格增列「配合政府2050淨零碳排政策目標，逐步落實減碳排之業者」，其餘資格要件同

原方案。

➢ 調整優惠措施如下表，其餘優惠同原方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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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長方案預期效益
質化效益

量化效益

推動方案廠商智慧轉型 推動方案廠商綠色轉型

創造4萬個本國就業機會未來3年帶動投資新臺幣9,000億元
(=臺商回臺5,000億元+根留臺灣2,000億元+中小企業2,000億元) (=臺商回臺2萬+根留臺灣1萬+中小企業1萬)

新增貸款額度4,300億元



簡報結束


